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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 条  为统一冶金矿山采矿设计制图标准，进一步提高图面质量，使设计者有章可循，审核有据可

查，使设计和施工之间有简捷共同语言，特制定本标准。 
第 2 条  采矿专业各设计阶段的图纸，必须按本标准绘制。 
第 3 条  设计图纸必须满足设计深度要求。 
第 4 条  制图中涉及其它专业时，应按有关专业制图标准执行。 
第 5 条  必须认真编排好图纸目录，各图纸之间应衔接合理，协调统一。 
第 6 条  制图中应做到比例选择适合，图面布局合理，表达设计意图全面、清楚，图形投影正确，线

条粗细适度，数字、文字和符号清晰，图面整洁。 
第 7 条  图纸中使用的简化汉字、计量单位的名称及符号，必须按照国家现行规定标准执行。 

 第二章  制图标准 
第一节  图幅规格及标题栏 

第 8 条  设计图纸的幅面尺寸应采用表 1 和图 1 的规定。 
第9条 无论图纸是否装订，均应画出图框，其格式如图 1 所示。 
 表 1 

基本幅面

代号 
0 1 2 3 4 

B×L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97×210 

c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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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5 

规格型号

（以 1号

幅面为单

位） 

2 1 0.5 0.25 0.125 

注：单位为毫米。 

边框线
图框线

标题栏
会签栏

 
                                图 1 

第 10 条  必要时可以将表 1 中 1~3 号图纸的长度、宽度加长，0 号图纸只能加长长边。加长部分的尺

寸应为边长的 1/8 及其倍数，参见表 2 规格选取。特殊情况（如受地质原始资料的限制），可按需要确定图

幅大小。 
 

基本幅面 长边延长 短边加宽 两边放大 

型

号 

规格系

数 

序

号 

B×L 

B×L 
规格

系数 
B×L 

规格

系数 
B×L 规格系数

1  841×1337 2.250         

2  
0  2  

841×1486 2.50         

3  841×1635 2.750         

4  
841×1189 

841×1783 3.0         

5  594×946 1.125 668×841 1.125  668×946 1.27  

6  594×1051 1.250 743×841 1.250  743×1051 1.56  

7  

1  1  

594×1156 1.375 817×841 1.375  817×1156 1.89  

8  594×1261 1.5 892×841 1.5     

9  594×1366 1.625         

10 

594×841 

594×1472 1.75         

11 420×743 0.625 525×594 0.625      

12 420×892 0.75 631×594 0.75     

13 

2 0.5 

420×1040 0.875 736×594 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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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20×1189 1.0         

15 420×1337 1.125         

16 

420×594 

420×1486 1.25         

17 297×525 
0.312

5  
371×420 

0.312

5  
    

18 297×631 0.375         

19 

3 0.25 

297×736 
0.437

5  
        

20 297×841 0.500         

21 297×946 
0.562

5  
        

22 

297×420 

297×1051 0.625         

23 4 0.125 

24 297×210 
            

第 11 条  每张图纸的右下角都须设有标题栏，以表明图纸的性质、内容和职责。 
第 12 条  图纸内容与外专业有关联，并需要认可时，必须在图框外左下角设会签栏，其高度视会签单

位多少而定，其格式见图 2 
               

图框栏
专业
姓名

 
                               
                               图 2 
 

第二节  比   例 
第 13 条  图纸必须按比例绘制，不能按比例绘制图，必须注有“示意图”字样。 
第 14 条  制图比例要选择适当，使图面布局合理、美观、清晰、紧凑，尽量选用 1∶1~6×10

n
的比例。 

第 15 条  同一视图，有时亦可采用纵向和横向两种不同比例绘制，但需注明。 
第 16 条  比例以阿拉伯数字注写，图幅中采用一种比例时，只在标题栏中注写比例。图幅中有几个视

图，且比例不同时，应在视图上方居中的图名下标注比例，如下所示： 
 

 

 2Ⅱ — Ⅱ
1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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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图     线 
第 17 条  绘制图样的图线，根据不同用途，应按表 3 选用。 
1、最粗实线——图框、标题栏的外框线等。 
2、粗实线——可见轮廓线，粗地形线、平面轨道中心线、钻孔中心线和勘探线等。 
3、细实线——改扩建设计中原有部分的轮廓线、大部分范围线，次要可见轮廓线，轴测投影及示意图

线。 
4、最细实线——尺寸线、尺寸界限、引出线、坐标线和剖面线等。 
5、虚线——不可见轮廓线，拟建井巷轮廓线，预时或永久的矿柱界限。 
6、最细点划线——轴测和中心线。 
7、粗点划线——开采境界线（初期）。 
8、最细双点划线——假想投影轮廓线，中断线。 

 

图形名称 线条图形 备注
  线 条 图 形

相对关系 宽度（mm）

 实  线

 最 粗

   粗

   细

 最 细

 虚  线

点 划 线

双点划线

波 浪 线

折 断 线

断 开 线

   细

   粗

  最 细

  最 粗

  最 细

   细

   细

  最 粗

   粗

0.7-1.2

0.6-0.8

0.3-0.4

  0.2

0.6-0.8

0.3-0.4

0.6-0.8

  0.2

0.9-1.2

  0.2

0.3-0.4

0.3-0.4

0.9-1.2

每段线长3-5mm，间

 隔1mm.

每段线长10-20mm，

 间隔3mm.

每段线长10-20mm，

 间隔5mm.

徒手绘制

 
9、最粗双点划线——开采境界线（末期）。 
10、波浪线——短的断裂线，视图与剖视的分界线，局部剖视或局部放大图的边界线。 
11、折断线——比较长的断裂线。 
12、断开线——剖切线。 
第 18 条  几种线条在绘制时必须注意： 

1、虚线、点划线及双点划线的线段长短和间隔应大致相等。 
2、绘制圆的中心线时，圆心应为线段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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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划线和双点划线的首末两端，应是线段而不是点。 
4、点划线与双点划线或尺寸线相交时，应交与线段处。 
5、当图形比较小时，用最细点划线绘制有困难时，可用细实线代替。 
6、采用直线折断的折断线，必须全部通过被折断的图面。当图形要素相同、成规律分布时，可采用中

断的画法，中断处以两条平行的最细双点划线表示，如图 3 
第 19 条  制图中，对需要标注名称的设备、部件、设施和井巷以及局部放大图和轨道曲线要素等，都

必须采用最细实线绘制的引出线引出标注，有时应进行有规律的编号。 
引出线应自所指部分的可见轮廓内引出，其形式可在图 4 中选用，但在同一张图上要保持一致。 

 

 

                                        图 3 

            
图 4 

 

第四节  文字与数字 
第 20 条  图面上所有字体，包括各种符号、字母代号、尺寸数字及文字说明等，都必须书写端正，排

列整齐，笔画清晰，间隔均匀，自上而下，自左至右书写。要正确运用标点符号和书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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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条  中文字必须采用国家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优先采用长仿宋字体，亦可采用正楷字体。 
第 22 条  字体的号数，即字体高度（单位为毫米）；字体宽度约等于高度的 2/3。 
字体的大小，根据用途一般按下列规律选用： 

    1、标题栏文字，采用 7 号或 10 号； 
2、说明文字，采用 5 号或 7 号； 
3、表格内文字，采用 3.5 号或 5 号。 
中文字体示例如下： 

  
                                   

1 0 号  

字  体  端  正  间  隔  均  匀  
7 号  

设 计 文 件 必 须 切 合 我 国 实 际 情 况  
5 号  

设 计 是 整 个 工 程 的 灵 魂 采 用 先 进 科 技 成 果  
35 号 

设 计 工 作 必 须 与 生 产 相 适 应 和 社 会 的 需 要  
 

第 23 条  汉语拼音字母、数字和外文字母在书写时应向右倾斜与横格线成 75
。
；当与中文字体混合书

写时采用直体，规格见表 4。 
                                                        表 4  

字号 
字母（数字）  

高度 

字母（数字）  

宽度 

MW    

字母宽度
字划的粗细 

10 10 7 10 1.0-1.5 

7 7 5 7 0.8-1.0 

5 5 3.5 5 0.4-0.7 

3.5 3.5 2.5 3.5 0.3-0.5 

           注：单位为毫米 
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希腊字母的写法示例如下： 

一 、 汉 语 拼 音 字 母  
大 写 直 体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大 写 斜 体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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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小 写 直 体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小 写 斜 体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二 、 希 腊 字 母  

大 写 直 体  

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 

ΞΟΠΡΣΤΥΦΧΨΩ 
大 写 斜 体  

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 

ΞΟΠΡΣΤΥΦΧΨΩ 
小写整体 

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 

ξοπρστυφχψω 
小写斜体 

αβγδεζηθικλμν 

ξοπρστυφχψω 
三 、 阿 拉 伯 数 字  

直 体  

1 2 3 4 5 6 7 8 9 0  
斜 体  

1 2 3 4 5 6 7 8 9 0  
四 、 罗 马 数 字  

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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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斜 体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第 24 条  图纸上的文字说明，写于图纸的右侧或下方。在文字说明的正上方注写“附注”，“说明”或

“技术条件”等字样，并用一粗一细实线衬托。文字的书写序号规定为： 
一、二、三、四...…….. 
⒈ ⒉ ⒊ ⒋ … … …  
⑴ ⑵ ⑶ ⑷ … … …  
① ② ③ ④ … … …  

第 25 条  在设计图中，所有涉及数量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计量单位一律采用 1984 年公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并照其使用方法执行。 

第五节   图形画法 
第 26 条  制图中一般只画出设计对象的可见部分，必要时也可画出不可见部分。 
第 27 条  如需三视剖面时，主视图一般放在图幅左上方，俯视图放在主视图的下方，侧视图放在主视

图的右方。如无主视图时，应将俯视图放在图幅左上方。 
第 28 条  指示斜视或局部视图投影方向应以箭头表示，并用大写字母标注，如图 5 所示 

A向
A向旋转

 
                                  图 5 

剖视图在剖切面的起讫处和转折处的剖切线用断开线表示，其起讫处不应与图形的轮廓线相交，并不

得穿过尺寸数字和标题。在剖切线的起讫处必须画出箭头表示投影方向，并用罗马数字编码，如图 6 所示。 
第 29 条  当图形的某些部分需要更详细表示时，可画局部放大图，放大部分用细实线圆圈圈上，并用

引出线引出编号。放大图应尽量放在被放大的视图附近，并保持原视图的投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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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6 

第 30 条  采用折断线形式只绘出部分图形时，折断线应通过剖切处的最外轮廓线。带坐标网的图样不

得用折断线画法。 
第 31 条  通风系统图、开拓系统图及复杂的采矿方法图，用正投影画法不能充分表达设计意图时，可

用轴测投影或示意画法补充。轴测投影图中表示井巷时用两条线或三条线均可，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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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第 32 条  有坐标网的图纸，正北应指向图纸的上方；特殊情况可以例外，但图上需标有指北针。 
第 33 条  倾斜、缓倾斜薄矿体的开拓系统图、采准布置图应按俯视图绘制；斜井岔口放大图应用垂直

倾斜面的视图画出。 

第六节  尺寸标注 
第 34 条  图上标注的尺寸，应能保证正确地指导生产和施工，同一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

表示该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对表达设计意图没有实际意义的尺寸，不应标注。 
第 35 条  采矿图形尺寸一般以米为单位，不需标注其计量单位符号；如采用其他单位，则必须注明。 
第 36 条  尺寸线和尺寸界限画法： 

    1、尺寸线和尺寸界限用最细实线绘制； 
2、尺寸线的两端应画上与尺寸线成 45

。
自右至左的短斜线（或平箭头）作为尺寸的起止；但对于圆弧、

角弧或曲率半径的尺寸线端头必须用平箭头表示，平箭头长度为 3-5 毫米，短斜线长度为 1-3 毫米，如图

12 及图 10 所示； 
3、尺寸界限应越出尺寸线 3-5 毫米，并应保持一致； 
4、在标注线性尺寸时，尺寸线必须与所要标注的线段平行；尺寸界线应与尺寸线垂直；当尺寸界线过

于贴近轮廓线时，允许倾斜画出，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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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5、尺寸界线应自图形的轮廓线、轴线或中心线处引出，也可以利用轮廓线或中心线、轴线代替；尺寸

线不应以其它图线代替，一般也不应与其它图线重合或画在其延长线上，如图 9； 
6、互相平行的尺寸线的间距，以及尺寸线至轮廓线、中心线、轴线的距离取 7-10 毫米； 
7、在光滑过渡处标注尺寸时，必须用最细实线将轮廓线延长，从其交点引出尺寸界线，如图 8 所示； 
8、标注角度及弧长的尺寸线时应画出圆弧，其圆心是该圆弧的顶点；弦长及弧长的尺寸界线应平行于

该弦的垂直平分线，当弧度较大时，则可设径向引出，如图 10； 
9、当用折断方法表示视图、剖视、剖面时，尺寸也应完全画出，尺寸数字应按未折断前的尺寸标注。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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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如果视图、剖视或剖面只画到对称轴线或断裂部分处，则尺寸线应稍微画过对称轴线或断裂线，而箭

头只需画在有尺寸界线的一端，如图 11。 
 

 
                                         图 11 

第 37 条  尺寸数字标注法： 
1、标注线性尺寸的数字应尽量标注在视图轮廓的外面，填写在尺寸线中间部分的上方或中间处，当间

距不够时亦可引出标注，如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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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尺寸数字采用 3.5 号或 5 号；尺寸数字不应被任何图线穿过，当不可避免时，必须把图线断开； 
3、线性尺寸的数字应按图 13 所示的方向填写，并应尽量避免在图示 30

。
得阴影范围内标注尺寸，当

无法避免时可按图 14 的形式标注； 

 
          图 13                                           图 14 

4、标注角度的数字，一般应水平填写在尺寸线中断处，必要时，可以写在尺寸线上方或外面，位置不

够时也可引出标注，如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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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5、标注圆的直径和圆弧半径的尺寸时，按图 16 形式标注；半径的数字前冠以“R”字，直径冠以“φ”

字；若为弧长应在数字上冠以“⌒”；若为球面，应在 R、φ字前加“球”字；小圆（R＜6 毫米）的半径

及直径可按图 17 的形式标注；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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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当圆弧的半径过大或在图纸范围内无法标出其圆心位置时，可按图 18 的形式标注；若不需标注出圆心

位置时，则按图 19 的形式标注； 

 
        图 18                                  图 19 

6、凡要素相同，距离相等时（如单体采矿方法图里的漏斗及联络道的间距）其尺寸只需要标出一组便

可，如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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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 
7、全矿性的典型图（如采矿方法图）或示意图上，允许标注变动的尺寸范围，如矿体厚度××～××

米，矿体倾角××～××度，中段高度××～××米等，但图形按设计的代表值绘制； 
8、巷道轨道曲线段的标注方法一般如图 21a 所示；露天铁路曲线段的标注方法一般如图 21b 所示；公

路曲线段的标注方法一般如图 21c 所示。 

α=
R=
T=
L=

α=  R=  T=  L=
R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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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第七节   坐标注法 
第 38 条  标高应按下列规定标注： 
1、采矿图纸标高，一般应标注绝对标高；标注相对标高时，应注明与绝对标高的关系。 
2、标高符号采用两侧成 45。

的倒三角形表示，全部漆黑的表示绝对标高，空白的表示相对标高，如图

22。 

35
35

745
745

 
                                图 22 

3、标高符号标注于水平线上，其标高数字表示该水平线段的高程；标注于倾斜线上，表示该线段上该

点的高程；标注在某个区段的空白出，则表示某区段内的高程。 
4、标高以米为单位，一般精确到小数后三位；正数标高值前可不必冠以“+”号，负数标高值前应冠

以“-”号；零点处标高注成±0.000。 
第 39 条  采矿图上表示巷道、路堑、水沟等的坡度，应标注表示坡度的箭头，箭头指向下坡方向，箭

头后标注坡度数字×%（‰）变坡处应标出变坡界限。 
5‰（%）——（巷道、路堑） 
4‰（%）——（水沟） 

第 40 条  竖井及斜井井底车场的轨道及水沟纵坡，应以纵断面示意图画出，见图 23 及图 24。 
 

变坡点号

-160米水平坡

度

状

态

1

 轨面标高

水沟底标高

轨面标高
 （m）

坡度
（‰） 距离

（m)

水沟底标高

水沟坡度
（‰） 距离

（m)

 水沟深度

  (mm)

-
1
60
.
46
0

-
16
1
.2
6
0

4
50

2

-
1
60
.
46
0

0

8.815

-
16
1
.2
9
0

4
8
0

 3

8.815

3 4

-
1
60
.
54
0

-
1
60
.
5 4
0

5

15.935

0

13.735

-
16
1
.3
5
5

-
16
1
. 0
9
0

-
16
1
.1
3
0

 3 4

15.935 13.735

4
65

24
0

20
0

变坡点号
坡

度

状

态

 100米水平

  轨面线

水沟底坡度

 重车线轨面标高

     （mm)

坡度（‰）
点距（m）

坡度（‰）
    点离（m）

 空车线轨面标高

     （m)

 重空车轨面标高差

     （mm)

   水沟底标高

     （m)

水沟坡度
（‰）     点离（m）

  水沟深度（mm)

1 2

99
.
90
0

9 9
.8
1
0

99
.
9 0
0

99
.
9 9
0

9
9
.6
0
0

9
9
.5
1
0

 
 0

 
18
0

 3
30

3
30

3
30

注：若重

空车线路

轨面变坡

点不在同

一点，则

应分开作

纵剖面图

 
 
 

3
00

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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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单轨线路及水沟纵坡度图           图 24 双轨线路及水沟纵坡度图 

 
 
 
 
第 41 条  露天矿铁路或公路运输，在变坡处应以坡度标表示，如图 25。 

轨顶（路肩）标高

坡度（%）（‰）坡度（%）（‰）

     间距      间距

坡度（%）（‰）坡度（%）（‰）

     间距      间距

轨顶（路肩）标高

 
                                             图 25 

 
 
第 42 条  坑内工程其坐标点的编号采用图 26a 所示；变坡点号采用图 26b 所示;工程量计算分段号采用

图 26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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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6

a b c
 

                                       图 26 
第 43 条  坐标标注 
1、绘制带有坐标网及勘探线的图纸时，应准确地按原始资料绘出，相邻勘探线或坐标网格之间的误差

不得大于 0.5 毫米；坐标网格亦可用纵横坐标线交叉的大“+”字代替。 
2、坐标值、高程、方向等，应根据计算结果填写。计算坐标过程中，角度函数值一般精确到小数点后

6～8 位；角度精确到秒；计算结果的坐标值以米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3、除井（硐）口外，坐标值一般不直接标在图旁，应填入图旁的坐标表中；如坐标点很多，占用图幅

面积很大时，可另用图纸附坐标表。 
4、井口坐标点的位置：  
（1）竖井应给定两个坐标点；一是以井筒中心为坐标点，高程为锁口盘标高；另一点是以提升中心为

坐标点，高程为轨面标高。 
（2）辅轨斜井其上口和下口，以井筒提升中心线轨面竖曲线两切线的交点为坐标点。 
（3）斜风井及不辅轨的斜井，以斜井井筒底板中心线与井口地面平面交点为坐标点。 
（4）平硐在硐口轨面中心线上设坐标点，高程为轨面标高；无轨的平硐在硐口中心线上设坐标点，高

程为底板标高。 
5、坑内硐室一般只标注相对尺寸定位。 
6、施工图中交叉点处的坐标点，只标注岔心点及分岔后之切线交点。 
第 44 条  井筒方位角标注 
1、采用罐笼提升时，井筒的方位角系指北向起量至矿车的出车方向相平行的井筒中心线止。 
2、采用箕斗提升时，井筒的方位角系指北向起量至箕斗在井口卸载方向相平行的井筒中心线止。 
3、无提升设备时，井筒方位角的标定必须在图上注明。 
4、斜井及平硐的方位角系指北向起量至其延深方向中心线止。 

第八节  数值精度 
第 45 条  储量和采矿工程量的数值应与图形一致，数值计算应达到必要的精度： 
1、矿石量以吨或万吨为单位，分别计算到个位和小数点后两位；品位一般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金属

量计算到吨。 
对稀散元素和贵金属元素，品位应计算到小数点后三至四位；金属量以公斤或吨为单位，计算到小数

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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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石量以立方米和万立方米或吨及万吨为单位，分别计算到个位和小数点后两位。 
3、巷道长度以米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一位； 
巷道的断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掘进体积以立方米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二位，总量只需计算到个位。 
4、木材和混凝土以立方米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总量只需计算到个位。 
5、钢材重量以公斤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一位，总量只需计算到个位。 
6、金属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制支架以架为单位。 
7、水沟盖板以块为单位。 
8、采准比、采掘比以米/万吨或立方米/万吨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9、露天矿剥采比以吨/吨及立方米/立方米或立方米/吨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10、所取数字以后的尾数均采用四舍五入。 

第九节  图纸所附各种表格 
第 46 条  各种表格内容、序号一般自上而下排列，表名列于表格上方居中。 
第 47 条  各种表格（除图纸目录表外）的宽度，一般采用 180 毫米。 
 
 
 
 
 
一、工程量表 
                                                                     表 5 

支护 
断面积

（m
2
) 

支护（工程材料）量（m
3
) 

序

号 

项目名

称 形

式

厚度  

（mm) 
净

掘  

进 

长   

度（m）

开   

凿   

量 

（m
3
） 拱 墙 沟 

设

备

基

础 

地

坪 
（注）

小

计

                          

                          

                          

注：（注）栏内填注： 
1、如使用料石、预制块支护时，填注“充填项”； 
2、如采用锚喷支护时，填注“钢材”项。 
二、材料表及材料总表 

           材 料 表                               表 6 

重量（t)   序

号 
材料名称 规格 

单

位

数

量
单重 总重    

              

              

              

注：1、材料表系指铺轨材料（钢轨及其附件）、道岔、轨枕、水沟盖板、支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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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或其他金属材料、木材等； 
2、 此表可与工程量表配合使用。 

                                  材料总表                                表 7 

钢材（t） 混凝土（m
3
） 木材（m3) 

序

号 

材料名称

及规格 

单

位 

数

量 
单重 总重 单件 小计

单

件 

小

计 

其他 

                  

                  

                  

 
 
 

 
三、坐标表 

 
                                                                     表 8  

方位角 坐标值（m） 点

号 

线长

（m） 

坡度

（‰） 
。 ， ，， X Y Z 

备注 

          

       

          

       

          

       

          

       

  

          

        

 
注：1、有轨巷道里的坐标一般为轨道中心线坐标及轨面标高；无轨巷道为巷道中心线坐标及巷道底板

标高。 
2、此表一般附在平面图上，亦可单独出坐标表。 
3、图符不够时，“备注”可不要。 
4、坐标值 X、Y、Z 
5、阶段平面图的坐标表中“坡度”栏视具体情况可以去留，井底车场应必须附纵断面坡度图，坐标表

中可以不必加“坡度”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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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巷道交岔点断面特征表 

序

号 
断面号 净宽 大半径 小半径 拱高 墙高 巷道净高 墙厚 

                  

                  

                  

注：单位为毫米 

第十节   图 例 
第 48 条  编制使用图例的目的是为了使图面简洁清晰，并不用或少用文字说明便能表明设计意图。 
第 49 条  本图例仅限于采矿专业设计常用的，凡与其它专业有关的，应参照相应专业规定的标准图例

制图。 
第 50 条  本“标准”经冶金部和有色总公司批准后，图纸中使用本“标准”的图例或经部一级批准的

其他专业图例，在图纸上可不附图例说明。 
第 51 条  无论何种开采方式，下面提出的图例皆可通用。 

 
 第 52 条  图例画的大小应与图形比例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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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    称

整 体 矿 石

图    例 备    注

  1 涂 色 矿 石 符 号

  2

  3

  4

 5

  6

  7

  8

 9

  1 0

崩 落 矿 石

整 体 岩 石

崩 落 岩 石

自 然 土 壤

尾 砂 、 水 砂

  充 填 料

干 式 充 填 料

 混 凝 土 （ 胶

结 充 填 料 ）

钢 筋 混 凝 土

混 凝 土 块 砌 体

岩 石 符 号

一 、 矿 石 、 岩 石 及 材 料

  1 1

  1 2

  1 3

料 石 砌 体

砖 砌 体

道 渣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金 属

金 属 网

花 纹 钢 板

水 泥 砂 浆 垫 板

木 材

水

 锚     杆

金 属 网 锚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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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种界线与方向 
            

序 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 0

开 采 境 界 线

爆 破 危 险

区 界 线

错 动 界 线

崩 落 界 线

予 留 矿

柱 界 线

指 北 方 向

新 鲜 风

流 方 向

污 浊 风

流 方 向

重 车 运

行 方 向
空 车 运

行 方 向

上 为 前 期 开 采 境 界 线 ,

下 为 末 期 开 采 境 界 线

   上 为 前 期 界 线

   下 为 末 期 界 线

  1 1 坡 度 方 向

上 为 水 沟 坡 度 及 流 水

方 向 ， 下 为 巷 道 ． 路

堑 坡 度 ； 箭 头 指 向 下

坡 方 向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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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露天工程与井巷工程 

序 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 0

  阶 段 平 台

   与 坡 面

原 有 阶 段 平 台

  与 坡 面

倾 斜 路 堑

倒 装 场

   排 土 场

  护 坡 加 固

   斜 井

   平 硐

 矿 石 溜 井

  废 石 溜 井

  1 1    圆 竖 井

5 4

6 6

5 4

6 6或 采 用

5 4

6 6

徒 手 勾 绘

小 圆 圈 画 满 倒

装 场 全 长

漏 斗 井 、 溜 口

亦 可 使 用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充 填 井

设 备 材 料 井

电 梯 井

人 行 通 风

  天 井

   切 割 天 井

  凿 岩 天 井

  设 计 平 巷

  原 有 平 巷

  拟 建 井 巷

   探 矿 井 巷

 1 3    主 通 风 井
左 面 两 个 为 入 风 井 ，

右 面 两 个 为 出 风 井

左 面 两 个 为 下 口 ，

右 面 两 个 为 上 口

左 面 为 下 口 ，

右 面 为 上 口

  同         上

  同         上

  徒 手 绘 制

用 最 细 实 线 绘 制

  1 2   矩 形 竖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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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 
 

序

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钻    机

  挖 掘 机

装  载  机

（ 露 天 用 ）

推  土  机

铲  运  机

（ 露 天 用 ）

汽   车

矿   车

电  机  车

移 动 式 胶 带

排  土  机

包 括 牙 轮 机 、 浅 空

钻 、 火 钻 、 台 钻 等 ）

包 括 前 装 机

 14

  15

 16

 17

18

电   耙

电 耙 绞 车

振 动 放

矿 机

翻  车  机

 13

  12 胶 带 运 输 机

装  载  机

（ 地 下 用 ）

混 凝 土

搅 拌 机

  10

  11

半 固 定

破 碎 机

移 动 式

破 碎 机

包 括 装 运 机 、

装 岩 机 铲 装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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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新  设  计

准 轨 铁 路

原 有 准

轨 铁 路

拟 建 准

轨 铁 路

外 部 准

轨 铁 路

车   挡

新  设  计

窄 轨 铁 路

原 有 窄

轨 铁 路

拟 建 窄

轨 铁 路

外 部 窄

轨 铁 路

新 设 计

道  路

原 有 道 路

G J 7 6 2

G J 7 6 2

G J 7 6 2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3

  1 2 拟 建 道 路

人 行 道

公 路 桥

铁 路 桥

立  交  桥

( 公 路 在 上 )

立  交  桥

( 铁 路 在 上 )

过 水 路 面

涵 管 或

涵  洞

五 、 铁 路 、 公 路 、 桥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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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普 通 风 门

自 动 风 门

调 节 风 门

风  帘

风  窗

风  幛

风  桥

测 风 站

密 闭 墙

防 水 墙

防 水 门

亦 可 采 用

亦 可 采 用

 14

  15

 13

  12 防 火 门

水  幕

主 通 风 机

局  扇

    画 风 （ 水 ） 门 等 图 例 时 ， 圆 弧 突 出 部 分 应 迎 向

风 （ 水 ） 来 的 方 向 。

亦 可 采 用

六 、 通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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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采及船采 
 

 
 
 
 

序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采空区

剥离沉沙池

及砂泵站标号

采矿沉砂池

及砂泵站编号

加压水池

及水泵房

洗矿站

场内自流运

矿（泥）沟

工作水枪

备用水枪

砂  矿

场外自流运

矿（泥）沟

运矿（泥）

沟跌水（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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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水 泵

 砂  泵

(泥浆泵)

隔除块

石条筛

隔除块

石格筛

闸 阀

逆止阀

矿（砂）

浆管道

尾矿(泥

浆)管道

供水管

 高 压

供水管

  s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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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橡胶软管

压力表

桩柱式

采掘船

首绳式

采掘船

桩柱首绳

采 掘 船

基 坑

首绳窝

横移绳窝

处坑方向

开采方向

  1   1为基坑标号

  a   A
  a或 A为窝号

  1.3   2.4
  1.3或2.4为窝号

  2   2   2为采掘船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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